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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青岛市自建房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1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岛市自建房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自建房使用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居民自行组织建设房屋的使用安全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自建房的消防、电梯、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防雷、抗震等设施设备的使用安全和管理，违法建筑的调查处理、

临时建筑相关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自建房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统筹加强自建房质量安全监

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协调联动机制，督促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保障安全管理工作经费，指导和支持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加强自建房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自建房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自建房安全网格化动态管理制度，健全自建

房安全隐患常态化巡查机制，对辖区内自建房使用安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开展自建房安全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

宣传，及时制止违规改扩建和其他危害自建房安全的行为。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自建房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鼓励将自建房使用安全的有

关规定纳入村（居）规民约内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发现违规改扩建和其他危害自建房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劝阻，



并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四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自建房安全管理的统筹、协调、监督和指导。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落实自建房安全行业监管责任。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城市管

理、农业农村、应急、市场监管、大数据、行政审批、消防救援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做好自建房安全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严格控制新增自建房。新建经营性自建房，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办理用地、规划、建设等环节审批手

续，依法依规经过专业设计和专业施工，严格执行房屋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第六条自建房所有权人和使用人是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自建房所有权人承担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

自建房所有权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自建房所有权人与使用人按照约定承担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自建房权属不清的，由自

建房使用人承担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

自建房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合同约定，合理使用房屋，并承担相应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第七条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遵守房屋使用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依法履行下列房屋使用安全义务：

（一）按照房屋使用性质合理使用房屋；

（二）按照规定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

（三）遵守房屋装修的管理规定；

（四）依法委托房屋安全鉴定；

（五）对安全性不符合标准的房屋，及时采取治理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六）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房屋使用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非经营性自建房转为经营性自建房的，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在办理经营许可或者登记备案前，应当依法进行房屋安

全鉴定；经鉴定房屋安全性符合标准的，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九条自建房装修活动应当保证房屋的整体结构安全，不得影响房屋共有部分和相邻房屋安全，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

和承重结构。

第十条自建房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依法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

（一）房屋达到设计使用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

（二）拟改变房屋结构或者改变房屋用途，可能对房屋使用安全有影响的；



（三）房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有明显下沉、裂缝、变形、腐蚀等损伤现象，存在安全隐患的；

（四）未按照规定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以及增加使用荷载，可能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

（五）依法应当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资质；需要进行实体检测的，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规范进行鉴定，并向鉴定委托人出具鉴定报

告。鉴定报告应当明确鉴定结论，给出处理意见。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对出具的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严禁出

具虚假鉴定报告。

第十二条区（市）有关部门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履行委托房屋安全鉴定的义务，自建

房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如实提供自建房相关基本信息、档案资料、历史使用情况等。

第十三条自建房安全鉴定后，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将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及时送达委托人，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按照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采取停止使用、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施，及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

自建房经鉴定需要进行维修加固、停止使用或者拆除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在三日内将鉴定报告结论报送自建房所在地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拒不采取解危措施的，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立即采取解危措施。

对存在结构倒塌风险、危及公共安全的自建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当

按照规定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采取停止使用、临时封闭、人员撤离等应急措施。

第十四条自建房安全鉴定、安全隐患治理费用由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健全自建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完善自建房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

立房屋定期体检制度，指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日常网格化动态监管。

第十六条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地质灾害工程

治理等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自建房安全隐患治理工作计划，并分类推进实施。

第十七条鼓励和支持自建房使用安全责任人投保相关财产险和责任险，为其房屋及附属设施的维护、修缮等提供保障。

第十八条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自建房重大安全隐患投诉、举报和奖励机制，公布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投

诉、举报事项，并对投诉人、举报人的信息保密，对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

第十九条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自建房安全救助机制，统筹安排资金补助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损坏或者特殊困难家

庭的房屋使用安全鉴定、安全隐患治理、应急处置等。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